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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臺北市攤販營業許可證照收費標準」草案影響評估報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01.15 

影響評估問題 說明 

一、本件有無立法或修法之必要？ 

（一）本件政策目的為何？各機關

應具體指明其所擬解決之問

題，並評估該問題之嚴重程

度。 

（二）本件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為

何？現行法令規範是否有不

足或矛盾之處？ 

（三）各機關應檢驗現行之各種法

令，是否即上述「問題」之

根源所在；是否以「修改現

行法令」即可更有效地解決

前揭問題。 

（四）各機關作成決定，應基於充

分合理之科技、經濟，與其

他關於管制之需要與後果之

資訊。 

依 102 年 5 月 31 日審計部「臺北市

市場處主管之臺北市市場發展基金

聲復民國 101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審

核通知事項及處理意見表」第 2點略

以：「攤販營業許可證之核發未依『規

費法』規定收取費用，不利財政負擔

公平云云。」對市場處邇來核發攤販

營業許可證未曾予以收費，指出有檢

討之必要。惟有關攤販政策早期係定

調為社會救濟政策之一環，基於扶助

社會弱勢，對原發證或登記有案攤販

予以發證或登記管理，並未收取任何

行政規費，至「規費法」第 7條規定：

「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

理下列事項，應徵收行政規費....

三、身分證、證明、證明書、證書、

權狀、執照、證照、護照、簽證、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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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、戶口名簿、門牌、許可證、特許

證、登記證及使用證之核發。」應予

徵收是項規費，爰依同法第 10 條第

1 項據以訂定「臺北市攤販營業許

可證照收費標準」草案（以下簡稱

本標準草案），以落實使用者付費原

則及達成財政負擔公平性並符法

制，有立法的必要性。 

二、本件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解

決？ 

（一）應採取何種適當手段，即可

達成預定目標？ 

（二）是否已考量下列觀點，且所

研擬之法規屬於達成目的之

最佳手段？ 

 １、對市民及經濟之支出負擔。 

 ２、效益。 

 ３、公共預算之花費及支出。 

 ４、影響層面（包括正負作用及

考量現今社會及經濟現況已隨時代

變遷，並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及達成

財政負擔公平性，乃依規費法授權並

制訂本標準草案；惟因本府現行攤販

營業許可證申請資格僅限低收入

戶、身體殘障或原發證或登記有案之

攤販等得以申請，所以影響層面有

限，且充分運用同法第 13 條得為免

徵應徵收之規費，於達成法制規範之

前提下，減小徵收規費的衝擊面，凡

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，得予免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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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影響）。 

 ５、對於現行法令狀態及既定計

畫之影響。 

證照費以減輕弱勢人民負擔，乃於本

標準草案增列第 3條但書之規定，特

為明示以為周知適用，得以兼顧財政

負擔公平與社會公義實現。 

三、是否應由本市（地方自治團體）

處理？ 

（一）由本市處理之依據為何？ 

（二）是否屬於中央權限範圍？本

府或本機關之權限範圍為

何？ 

依據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：「業務主

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，訂定或調整收

費基準，並檢附成本資料，洽商該級

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，並送該級民

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：一、行政規

費：依直接材 (物) 料、人工及其他

成本，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。」再從

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7 款第 3 目規

定工商輔導及管理為直轄市之自治

事項，緣前揭法令所由授權或依職

權，本市確實具有本標準草案之立法

權限，洵屬有據，即屬學術上所稱「兼

有授權立法與職權立法」的立法技術

型態。爰於本標準草案第 2條加以明

定本標準草案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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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執行機關為臺北市市場處。 

四、法規之成本效益是否符合比例

原則？ 

（一）民眾守法成本：法規規範對

象或其他關係人可預期之費

用為何？ 

（二）機關執法成本：執行機關為

執行法規所需費用及為滿足

此項額外之費用負擔，可由

哪些財源可資籌措運用？ 

（三）法規效益是否可以正當化其

成本？（法規訂定者應該使

用成本效益分析法，選擇最

適方案）。 

本市自核發攤販營業許可證之業務

以來，以往即委由台北市市場處依權

責執行相關作業事宜，訂定本標準草

案僅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及達成

財政負擔公平性之政策目的，除明定

申請核發、補發、換發攤販營業許可

證者，其規費收費為每張新臺幣 300

元外，並對於低收入戶者，予以免徵

是項規費，因此本標準草案訂定施行

後，既不增加請領人的行政作業並符

前揭有關審計部決算審核通知事項

及處理意見，亦保留以往對社會弱勢

的扶助；其預計採計之收費基準成本

分析依法亦函請規費主管機關同意

在案，將來收取之費用納入本市市場

發展基金專戶（本標準草案第 5

條）。綜上，本法執行成本效益應符

比例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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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法規之規範範圍是否必要？ 

（一）規範之密度（區別化及細節

化）可否經由一般性把握（如

類型化、一般性、概括性條

款、裁量）而加以簡化？ 

（二）關於法規細節性、技術性部

分，可否以施行細則或行政

規則加以規定？ 

（三）對於相同之事項，是否已有

下列法規加以規範，而無重

複規範之必要？例如： 

 １、中央法規 

 ２、自治法規 

（四）對於相同之規範事項，有無

既定之技術性規範可資引

用？ 

（五）法規相容性：各機關應避免

頒布與其他機關之管制法規

不一致、不相容或重複之法

本標準草案如前所述係依據規費法

第 10 條第 1 項授權訂定而來，則依

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2條第 4

項前段「基於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訂

定之自治規則，應明列其授權之依

據，並不得逾越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

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。」所以法律位階

屬於自治規則，基此，同法第 8條第

1項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

規定，擬訂自治規則，除情況急迫，

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，應於政

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（暨載明若干法

定事項），因而業已踐行預告訂定程

序並酌定相當期間之內接受人民或

團體陳述相關意見。據上，規費法第

法第 10 條第 1 項授權業務主管機關

應依該法定原則訂定收費基準，次按

本府財政局依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92

年 7 月 15 日之會議結論於 93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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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。若上述情形無法避免，

其他相關法規是否須一併修

正或廢止（停止適用）？ 

月 22 日府財一字第 09304251200 號

函示「對於各機關學校徵收規費，應

以自治規則訂定」，因此本標準草案

自中央法規授權訂定，且擬訂之法規

為自治規則，爰本標準草案第 1條明

定法源依據，本此立法為顯屬必要。 

六、法規之有效期間，是否須加以

限制？ 

（一）法規之有效期間，是否只限

於一定期間之內？ 

（二）法規具有一定期間限制之「暫

行性法規」，是否可行？ 

（三）有必要訂定過渡期間條款，

以維護人民之信賴保護？ 

本標準草案性質係屬本市經常性之

自治規範，其訂定無須限制有效之期

間，預計未來可能修正之情形，除因

政策調整而依規費法第 13 條各款所

為之免徵、減徵或停徵事由外，尚有

規費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因直接

材（物）料、人工及其他成本或間接

費用大幅變動而須進行成本調整，但

此皆無涉影響人民信賴利益保護，爰

尚無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之必要。 

七、法規影響所及之利害關係人是

否有機會表達意見？ 

（一）有無刊登市政府公報預告？ 

本標準草案依法踐行行政程序而於

本市政府公報 102年 12月 11日出版

第 236期辦理預告訂定程序，並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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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規草案有無召開公聽會或

說明會？ 

（三）法規研擬有無邀請專家學者

參與？ 

自刊登公報日起 14 天內接受人民或

團體陳述相關意見，均符法定程序。

雖然行政程序法第 155條「行政機關

訂定法規命令，得依職權舉行聽證。」

及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92 年 7 月 15

日之會議結論（詳本府財政局 93 年

4 月 22 日府財一字第 09304251200

號函）有關訂定、修正規費收費標準

作業程序「得先邀請專家學者提供諮

詢意見或依職權舉行聽證或說明

會」，但並非一律要求應召開公聽會

或說明會或專家學者參與，尤因本府

既有攤販營業許可證申請資格設有

限制，僅低收入戶、身體殘障或原發

證或登記有案攤販得以申請，因此受

本標準草案規範對象為數不多，加以

從權免徵低收入戶規費後所為影響

人數極微，爰依職權認無必要得進行

聽證或諮詢專家學者，於符立法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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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下，採刊登公報方式已足供利害

關係人表達意見。 

八、法規是否具有可執行性？ 

（一）所研擬之條文是否可議直接

據以執行？是否得以通案處

理（例如通案性許可），而取

代個案處理（例如個案許

可）？ 

（二）法規之要求及禁止規定，得

否由執行機關以現有人力物

力予以執行？ 

（三）哪些機關或單位應承擔法規

執行之權責？ 

（四）對於執行機關是否賦予必要

之行政裁量？ 

本標準草案係針對規範對象於辦理

攤販營業許可證之核發、補發、換發

業務時，依據規費法第 10 條第 1 項

收取製作該證件之直接材（物）料與

人工作業成本，並非徒增法律所無之

限制，證諸以往實務辦理情形，亦無

增加現行執行之人力、物力，再者，

本標準草案之實體規範內容簡單且

前後執行機關不變，其當然充分具有

可執行性。 

 


